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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新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4年度体检评估报告主要

结论，依据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市县级国土空

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实施细则（2026年版）>的通知》（粤自然

资函〔2026〕51号）要求，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在规划体系中的

基础性作用，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空间需求

的统筹引导、科学配置、支撑保障，切实提高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的战略性、科学性、协调性，针对性解决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年度

体检中发现的空间矛盾突出问题，规范、有序、高效做好我县级

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。

（一）重点优化区域

结合新丰县保障产业发展空间、完善城市功能服务、促进城

乡协调发展、统筹城镇弹性发展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空间治

理需要，初步划定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的重点区域共 5个片区，

划定总面积 6.89平方公里，总面积未超过新丰县城镇开发边界

总量的 30%。5个重点优化区域分别是：新丰县智能网联新能源

汽车配件园扩园片区、龙围发展片区、天中矿区产业发展片区、

丰梅一体化发展片区、坳头产业园片区。单个重点优化区域规模

控制在 5平方公里以内，以工业、物流业为主导功能的重点优化

区域规模控制在 10平方公里以内；单个重点优化区域为完整的

单一图斑，不存在“开天窗”等图形不规整情况。

（二）三条控制线动态维护方案

1.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

（1）总体情况

本次局部优化调整工作严格按照永久基本农田“面积不减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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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不降低、更加集聚连片、耕作条件更优”的原则，新丰县永

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86.60平方公里（12.99万亩），本次动态

维护调整量不超过 1299亩。调整后农田集中连片度有所提升，

空间矛盾有效缓解，农业空间格局更加合理。

（2）调出情况

本次局部优化调出永久基本农田 1241.91亩。其中：属于移

民搬迁不适宜耕种、零星破碎地块 70.87亩；坡度 15度以上 0.01

亩；经核实不符合划入要求 1113.75亩；自然保护地内开天窗永

农 0.56亩；依法依规查处后确实无法恢复的违法用地 30.86亩；

其他确实不符合永久基本农田划入要求的地块 25.86亩。

（3）调入情况

本次局部优化方案结合农业空间布局，在现状永久基本农田、

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外，补划已纳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

区的现状耕地 2096.42亩，实现县域内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

减少，引导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布局，形成稳定高效的农业发展格

局。

2.城镇开发边界正向优化

（1）总体情况

本次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落实耕地保护与生态保护要求，

坚持集约节约发展。本次城镇开发边界调整量不超过新丰县城镇

开发边界 1%。局部优化后未突破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和新增

城镇建设用地规模，功能更优化，城镇空间布局更集聚。

（2）调出情况

根据体检结果，已批用地周边难以独立使用的边角地、插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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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、夹心地等零碎地块、近期无开发建设计划的城镇开发边界进

行调出，本次局部优化调出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 23.18公顷。

（3）调入情况

为保障新丰县重大项目落实、完善重点产业平台建设、公共

服务设施建设，本轮拟优先保障 2026年建设项目地块调入城镇

开发边界，总面积为 23.18公顷。

3.生态保护红线正向优化

新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划定陆域生态保护红线 716.27

平方公里，本次局部优化调整工作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调整。

（三）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更新

结合新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确定

的建设项目，将 2026年建设项目和“十五五”规划重点建设项

目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，其中拟于 2026

年底前开工建设、已充分论证的建设项目，纳入近期建设项目图

层精准上图，未明确选址的项目纳入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。

附图

永久基本农田调入调出示意图

城镇开发边界调入调出示意图






